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接受科技部補助出國研究合約            
甲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推薦機構）                                             

乙方：出國研究人         先生（填寫時請詳閱合約內容）

甲方因乙方經科技部核定（文號： 年   月   日台會合字第     號函）之出國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前往「」（國名）「   大學，學院中心（研究機構名稱）研究，研究期限為「  」個月，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左：
一、簽約要件：

乙方於辦理簽約時，應檢附前往研究機構之同意函正本一份，並覓具同職務等級以上之連帶保證人二人或覓具舖保新台幣貳百萬元之店舖一家負責保證責任。乙方未能履約時，由保證人負責償還乙方所領費用。

二、出國研究期限限制：

乙方應於     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前往研究機構研究，逾期視同放棄受補助資格，並由科技部逕予註銷受補助之權利。

三、費用補助及報銷：

    乙方出國研究補助費用之標準、撥款方式及報銷程序，悉依科技部「補助科技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須知」等規定辦理。

四、報告之繳交：

乙方於抵達前往研究國家之研究機構兩週內，應依科技部規定格式填送「抵達外國」報告單。研究期滿返國後兩週內填送「返抵本國」報告單，並於返國後兩個月內繳送國外研究報告書。

五、變更計畫限制：

乙方如未徵得甲方及科技部之同意，不得任意變更研究計畫（包括研究中途離職、變更研究主題、研究期限、研究國家、補助標準地區、提前終止研究、自行回國等）。乙方倘不遵守上述規定，甲方應即通知科技部停止撥付乙方國外研究補助及追繳已撥付之全部國外補助費，同時收回已領薪津相同之金額。

六、費用結算及餘額扣繳：

（一）乙方應於研究期滿二週內逕向科技部辦理補助費用之結算手續，經結算後必須退還科技部之款項，應於規定期限內繳還。

（二）研究人員因研究需要，且正值休假及寒、暑假期間，已獲本校同意繼續自費延長研究期間，並於公費補助研究期滿一個月前，報經科技部同意延緩辦理經費結算者，其費用結算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補助期限未達九個月者，得在自費延長研究期限屆滿返國後兩週內辦理。惟自
費與公費研究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補助期限「九個月至一年」者，亦得在自費延長研究期限屆滿返國後兩週內辦理。惟自費延長研究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
    上述經結算應繳還之費用未於限期內繳還者，甲方得於發薪時在其薪津中代為扣
繳歸還。

七、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乙方研究成果之專利權、著作財產權、積體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屬科技部所有；其他有關智慧人格權例如著作人格權、專利姓名表示權則規屬於研究人員。科技部就該相關研究成果之運用所延生之權益，得依有關規定提撥分配甲方及乙方。

八、返校服務義務：

乙方應於研究期滿後，隨即返校服務，不得稽延，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出國研究期間兩倍。在未完成服務義務前，不得辭聘、調任或再申請出國研究；已完成服務義務者，必須自服務義務期滿之日起滿三年始得再次提出申請。若出國研究期滿後，拒回本校服務或未履行應服務之義務或未獲續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償還出國研究期間所領之薪津。

九、違約罰則：

乙方凡違反合約中任一條款之規定，均屬違約。違約視情節輕重，應比例繳還補助費用或已撥付之全部補助費用。因違約而應將補助費用繳還科技部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應在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

（二）如未能一次繳還時，即自補助費用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計至
還清之日為止。

十、未盡之規定：

    本合約倘有未詳盡之處，應依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實施要點」規定辦
理。

十一、合約分執：

    本合約一式五份，甲乙兩方及保證人二人各收執一份，另一份函送科技部備查。

甲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簽  章：

乙方：                                   　　簽  章：

保證人：                                 　　簽  章：

保證人：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